
赢了官司拿不回钱

张先生因为多年前的一桩供货

生意， 被美美公司拖欠了 22 万元

货款。 为此， 张先生在 2017 年将

美美公司起诉到法院， 由于案情并

不复杂， 一审、 二审都获得了胜

诉， 法院确认他对美美公司享有相

应的债权。

获得胜诉后， 张先生于 2018

年 9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却发

现美美公司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

产， 三个月后， 法院依法终结了执

行程序。 张先生虽然赢了官司， 却

始终没能拿回一分钱。

将近五年之后， 张先生将这笔

早已认定收不回来的债权转让给了

奔富公司。 奔富公司据此取得了债

权人的地位， 并依法变更为原执行

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此时奔富公司

发现美美公司的债务人主体已被注

销， 追债再次陷入僵局。

难道这笔债权只能“打了水

漂”？ 心有不甘的奔富公司委托我

做进一步的调查。

公司未清算就注销

接受委托后， 我对美美公司进

行了深入调查， 发现该公司的股东

韩某、 徐某在 2018 年 12 月通过简

易注销程序， 仅凭注销公告就完成

了公司主体的注销登记， 没有经过

法定的清算程序。 由于当时张先生

胜诉的案件尚在执行阶段， 他们显

然是企图通过注销公司来逃避债务

清偿义务。

对此，《公司法》 及相关司法解

释明确规定： 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

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

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导致

公司无法进行清算， 债权人主张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以及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

登记， 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

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

务承担责任， 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

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而根据我们的调查， 美美公司

是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的，

未依法编制正式清算报告， 却由股

东韩某、 徐某在注销申请表中勾选

了“无债权债务”“债权债务已清算

完毕”，并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

载明“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

据此， 我们将韩某、 徐某起诉

到法院， 要求他们对这笔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股东还款

庭审中， 韩某、 徐某提出三点

抗辩理由： 一是公司注销程序合

法， 已完成清算义务； 二是奔富公

司为债权受让方， 非原债权关系中

的已知债权人； 三是韩某、 徐某两

名股东已足额实缴出资， 不应承担

连带责任。

但在举证质证环节， 韩某、 徐

某没能提交正式的清算报告及债务清

偿凭证， 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已履行

清算通知、 财产核查等法定义务。

一审法院采纳了我方观点， 认定

美美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

记， 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 判决韩

某、 徐某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经过近十年， 原本 22 万元的货款因

为利息的叠加已经达到约 42 万元。

公司竟然“死而复生”

一审败诉后， 韩某变换应对方

式， 以“对注销事宜不知情、 注销文

件签字非本人所签” 为由提起上诉，

并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撤销美美公司

的注销登记。

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调查取证， 向

登记机关核实： 2018 年 12 月， 美美

公司注销事宜虽由他人代办， 签字非

韩某、 徐某本人所签， 但注销程序需

提交公司的公章、 法人章、 银行及税

务账户注销材料， 前述核心证照均由

韩某实际控制， 且注销决议是两名股

东共同作出的， 足以印证韩某对注销

事宜知情且认可， 其上诉理由与客观

事实相悖，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然而， 2024 年 8 月， 市场监管

部门仍旧撤销了美美公司的注销登

记， 公司就此“死而复生”。

于是韩某提出： 法院判决他和徐

某需要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原因是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

记”， 现在公司的注销登记已被撤销，

应当由公司而非股东个人承担债务。

对此我方指出：

首先， 韩某称自己对公司注销

“不知情” 无事实依据。 工商档案显

示， 注销程序的推进需依托股东对核

心证照、 账户材料的控制与配合， 结

合其实际控制人身份， 足以推定其对

注销事宜明知且认可， 其陈述前后矛

盾， 违反禁止反言原则。

其次， 撤销注销登记不具有溯及

力。 美美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的事实

已客观发生， 注销已逾五年， 公司原

始资产、 债权债务状况已无法核查，

不排除股东已私自处置公司财产， 即

便主体资格恢复， 仍无法完成合法清

算， 股东的清算责任不能因后续程序

撤销而免除。

但二审法院审理后， 认可了韩某

的主张， 认为美美公司的主体资格恢

复后， 债权债务纠纷应通过执行程序

解决， 并撤销了一审判决。

经过再审终获胜诉

针对二审裁判结果， 我方依法提

起再审， 并提出两大核心理由： 其

一， 执行追加程序与清算责任纠纷诉

讼属于并行的救济路径， 二者对应不

同案由 （执行异议之诉与清算责任纠

纷）， 法律未禁止债权人通过诉讼主

张股东清算责任， 二审以“应通过执

行程序解决” 为由驳回起诉， 实质剥

夺了债权人的程序性权利。 其二， 奔

富公司受让债权后仅申请了执行人变

更， 未恢复强制执行程序， “通过执

行程序解决纠纷” 缺乏事实基础。

我方还补充提交了登记机关对于

美美公司注销情况进行调查的材料。

法院收到我们的再审申请后， 经

审理作出裁定： 韩某在一、 二审程序

中的陈述前后矛盾， 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 韩某、 徐某作为股东， 明知公司

存在未清偿债务， 仍未经清算即办理

注销登记， 企图规避债务清偿义务，

于法无据； 简易注销程序并非股东免

责事由， 投资人的不实承诺不能免除

其法定清算责任。

再审法院特别指出， 案涉债务拖

欠近十年， 美美公司及股东无任何清

偿行为， 反而在执行期间恶意注销企

业， 逃避债务的主观意图明显。

最终， 再审法院裁定撤销二审裁

定，并指定原二审法院重审。法院对该

案进行重审后，驳回了韩某的上诉，维

持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奔富公司终

于从韩某、徐某处拿到了拖欠近十年、

连本带息共 42 万元的货款。

值得注意的是， 这起案件适用的

是旧的《公司法》，而经修订后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进一

步完善了公司简易注销的程序和相关

责任：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应

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

以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二十日。公告

期限届满后，未有异议的，公司可以在

二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

司登记。 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

登记， 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

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起案件也提醒所有市场主体：

企业退出市场必须履行法定程序， 试

图通过注销来逃避债务的行为， 终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一笔 22 万元的货款， 虽然经过诉讼获得确认， 却因为欠款

公司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始终没能要回。

这笔债权经过转让， 我代理受让债权的公司继续追债， 却发

现欠款公司未经清算就已注销。 于是， 我们依法要求该公司的股

东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
遭拖欠近十年
连本带息4!万
由股东归还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张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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